
中国音乐(季刊)2005 年第 4 期

CHINESE MUSIC

 · 112 ·

○ 于　捷　傅利民

民族乐队的音响结构观念探索

摘　要：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中，每个时期的民族乐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本

文探讨了民族乐队音响观念的历史演变，从春秋战国时的编钟、编磬乐队的“以众为

美，以钜为美”，到秦汉时的相和曲、清商乐的典雅华贵，从隋唐规模庞大的九部乐、

十部乐，到近现代融合中西的“吹、打、弹、拉”的民族管弦乐队编制，展示了一

幅我国民族乐队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接着笔者就民族乐队音响的和谐观与平衡观

展开讨论，通过对民族乐器法与大量的民间乐种、创作乐曲的深度分析，认为中国民族

管弦乐队发展的前景在于走继承与发展之路，在充分发挥民族民族乐器特性的基础上去追求

现代审美的整体和谐，通过“吸收”与“融合”两个阶段达到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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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政治 、文化、地理等背

景，使每个时期的民族乐队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就民族

乐队的音响结构问题，笔者将从民族乐队音响观念的历

史、民族乐队音响的和谐观以及音响的平衡观等方面的问

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音响观念的历史沿革

我国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乐队存在，随着历史的不断演

变，民族乐队也显示出不同时期的音响特点。在战马嘶

鸣、群雄逐鹿、硝烟弥漫的战国时代，列国皆期盼以其强

盛的国力和巨大的兵力一统中原，“强”、“巨”成为当时

的众望所归，“以众为美，以钜为观”的心理成为大众的

审美标准，为帝王歌功颂德的音乐自然倍受影响。单看于

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中的钟鼓乐队就

让人震撼不已，其中包括124件乐器，打击乐器有编钟64

件、编磬41枚、镛钟1件和建鼓等，弹拨乐器有琴2件、

瑟12件，吹管乐器有笙5件、篪2 件、排箫2 件等, 这种

规模的乐队在世界音乐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历史至

秦汉，天下一统，秦皇汉武开创少有之盛世，中庸和谐的

儒家思想倍受推崇，于是在“雅乐为尊”、“俗乐雅化”的

指导下，产生了相和大曲、清商之乐等之类的音乐，如

“清”“商”“瑟”。这些乐队组织主要以吹、弹乐器加上少

量打击乐器组成，如笙、笛、节、琴、瑟、筝、琵琶等，

音响典雅华贵更显宫廷之堂皇。到了隋唐，在开元盛世和

贞观之治的推动下，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原已然成为世

界政治、经济之中心，“海纳百川”、“吸收融合”成为当

时的时代主题，从名目繁多的隋九部乐、唐九部、十部乐

就可以看出大国的广阔胸襟，当中乐队组合除了汉族传统

乐器外，融入了大量来自天竺、龟兹、疏勒、高丽等外族

或外国的乐器，比如羯鼓、答腊鼓、鸡喽鼓等，可谓万花

竞艳，各显特色。当时随着不同文化交流的深化，在我国

一种新型的乐器——拉弦乐器产生了，如“奚琴”、“轧筝”

等，从此拓宽了民族乐队的表现领域，丰富了声部音响结

构。拉弦乐器的出现对我国民族乐队音响结构的发展起到

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代以后，随着城市化的步伐迈进，商业繁荣，音乐

亦不再以上层社会为主流了，大众、市民音乐兴起，各种

乐队形式纷纷建立，如弦索乐队，即全部以弦乐器为主奏

乐器的乐种，有弦索十三套、河南大调曲子板头曲等；丝

竹乐队，即以吹管与弦乐器为组合的乐种，有江南丝竹、

广东音乐等；鼓吹乐队，即以吹管乐器为主奏乐器，配合

其他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有鲁西南鼓吹乐队、河北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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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吹打乐队，即以管弦乐器（或单独管乐器）与打击

乐器演奏并重的合奏形式，有苏南十番锣鼓、浙东锣鼓

等；锣鼓乐队，即全部用打击乐器演奏的民间器乐合奏形

式，有西安铜器社、山西降州锣鼓等，还有各种道教、佛

教等宗教乐队，逐步确立了近代民族乐队的雏形。

到了19世纪末，除晚清宫廷仍保留有雅乐乐队外，散

在各地的民间乐队基本上已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般只

在当地活动，较少相互交流，所奏乐曲也常局限于自己的

乐种，而一种新的音乐形式——西洋音乐正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进入中国，历史不可避免地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洋

音乐碰撞一起，体现在乐队上的便是民族传统乐队与西洋

交响乐队的碰撞。一方面是民族乐队在乐器制造、音色、

演奏技法、演奏风格等长期形成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是

国际通用的音乐表现工具如钢琴、管弦乐队等的进入甚至

充斥，于是一种新型的民族乐队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和

壮大。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同乐会乐队，最初以古代

雅乐的乐器，如箫、笙、钟、磬、琴、瑟等为主，后来发

现这种编制只适于演奏雅乐的局限性，于是补充了笛子、

琵琶、二胡等等，在柳尧章先生的努力下将古琵琶曲《夕

阳箫鼓》改编为新编制乐队演奏的《春江花月夜》，一举

获得成功，受到大众的欢迎，后其他乐队通过实践，又在

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吸收更多乐器，形成了包括吹、弹、

拉、打四大类型在内的乐队编制，直到今天，尽管各地民

族乐团的编制不尽相同，但这四大类型所组建乐队及其音

响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二、音响的和谐观

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音乐是千差万别

的，人类对于这些音乐的审美标准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

不断改变的。既然历史让传统民族乐队与西洋管弦乐队发

生像今天这样如此亲密的接触，近现代的音乐工作者们也

顺应历史潮流，对民族乐队进行改革。首先，对大部分的

乐器改革，使之十二平均律化，以便演奏和声和转调；其

次，细化各乐器组的高、中、低声部配制，增加声部之间

及内部的平衡、统一性，并加强了乐队的表现力；再次，

将不同乐种（如吹打、弦索乐类）而编制不同的乐队，像

戏曲中的“南北合套”一样，最终形成了吹、弹、拉、打

四大类型在内的乐队组织，确立了各民乐团体间完全统一

或大同小异的编制，更利于各地乐队的交流合作及发展。

另外，民族音乐作曲家们亦根据这些新情况，改编创作了

一系列的现代民乐作品，如《喜洋洋》（刘明源曲）、《翻

身的日子》（朱践耳曲）、《春节序曲》（李焕之曲）、《长城

随想》（刘文金曲）、《瑶族舞曲》（彭修文曲）等，深受当

代观众的喜爱。

纵观这种发展模式，似乎我们是在模仿并试图达到西

方古典交响乐队所具有的那种和谐的审美标准，但实践证

明，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位于地球另一个方向上的民族通

过多少年来的摸索、尝试和改进而形成的这种乐队所表现

出来的美。我们是在另辟蹊径，在充分发挥民族乐器特性

的前提下，去追求现代审美的整体和谐，这样既能把握时

代性，又能扬长避短，增强民族乐队的表现力。比如民族

乐队中缺少西洋管弦乐队中的铜管乐器组，所以要得到雄

伟、恢宏的音响就很不容易，要弥补这一缺憾，这个乐器

组的音区使用就成了关键。若盲目追求像西洋乐器的那种

音高、音量，则适得其反、扬短避长了。要知道民族乐器

中，二胡的高音区闷、涩、暗；唢呐的高音区尖锐；弹拨

乐的高音区无共鸣、生硬等，这样的高潮只会使整个乐队

音响干涩、生硬。相反，我们充分了解、掌握每件乐器的

各音区的发音特点及个性，根据需要，在力度、独奏与合

奏、音区等环节上下文章，这个高潮会达到预期效果的。

再比如西洋音乐是以和声体系的创作为主，运用到西欧乐

队中恰到好处，使乐队音响的和谐程度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中国民族音乐则以单音音乐为主，是否运用到现代民族

乐队中就与和谐观格格不入呢? 回答是否定的。人类原始

本能的审美心理都要求一种宽泛的谐和观念，既包含约定

俗成的协和因素，也包含本身不谐和而分置于音乐中支撑

起整体谐和的因素。也就是在一首民族器乐曲中，既可以

存在不谐和甚至尖锐的不谐和音响，还可以存在连最简单

的和声都没有的原始多声部及大量独奏（如持续低音、旋

律加花等）由各种不谐和的局部因素构成协和统一的整

体。在这种理念指引下，才能系统地建立民族乐队的整体

和谐观。

三、音响的平衡观

在中国，是以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为最早的乐器形

式，先秦时期已有之，如鼓、磬、钟、 、埙、笙、骨笛

等，后来才逐渐产生弹拨乐器，如琴、瑟、筝、琵琶等，

很长一段时期后，拉弦乐器才开始产生，如奚琴、轧筝等。

而西欧，他们的古音乐文明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那时就

已经有弹拨及拉弦乐器，并且是作为音乐活动中的基础乐

器，如维奥拉（拉弦乐器）、阿弗洛斯（弹键乐器）等。二

者基础不同，以致后来分别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民

族乐器的个性很强，尽管在现代民族乐队中想方设法转换

每种乐器的个性，也无法达到西欧交响乐队那样的和谐。

而西欧交响乐队的形成就是以淡化每件乐器的个性而获得

乐队整体音响的和谐统一。所以，与其白白丢弃民族乐器

的个性，不如妥善利用之，开创一个不同于西方交响乐队

的个性化的乐队音响。

1979年中国音协在成都召开的器乐创作座谈会中有

关“民族乐队规范化”的讨论拟定的模式为这样：拉弦乐

器为高胡、二胡、中胡、大胡、低胡（若需要则掺以板胡、

京胡甚至坠胡等）。弹拨乐器则以柳琴、琵琶、中阮、大

阮为一组，另加上扬琴与筝（大三弦作为大阮的同一类

型，小三弦则作为特殊乐器）。吹管乐器则分为多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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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子有梆笛、曲笛（兼箫）、新笛（兼巴乌）；笙则有高、

中、低音之分；唢呐也有海笛、高、中、低音等区分；管

子只用中音与低音。打击乐器则未有特别限制，各乐队可

按自己的条件来选择及使用，而许多乐器的新改革还在不

断出现，这些改革成果也可能运用到乐队之中，可见，民

族乐队的组合很可能会越来越多样化。

从拉弦乐器来看，乐队中设立五种胡琴，即高胡、二

胡、中胡、革胡及低胡，这一组只要编制整齐，就会有好

的效果，但在音色上并不能像西方弦乐那样完全谐和，尤

其是高胡，个性特强，再就是作为低音部分的革胡及低

胡，音色暗淡，有时乐队面对这些问题，甚至直接用西洋

乐器来替换这些个性突出的民族乐器，如用大提琴和贝司

提琴来代替低音声部，这样在低音声部平衡方面，基本尚

可配合，但任何改革发展都不应该改变乐队的总体音响特

色，否则，就没有其存在之必要了。其实我们可以在许多

方面吸收融合，比如，在民族乐器的制作上让高胡、二胡、

低胡等乐器的音色尽量地靠拢，或是在民族乐队作品的创

作上，依据物尽其用的原则，突出乐器的独特个性，避免

不必要的、不同品种的齐奏，在郭文景先生作曲的《滇西

土风二首》的第一首《阿佤山》中，作者抓住少数民族拉

弦乐器偏爱空弦音的特点，用在整个弦乐声部中，并且插

入经过性的音，将民间乐器特有的滑奏或称“跑音”的音

响效果夸张地再现，别具新意，再现民俗情趣。

弹拨乐器是我国民族乐队的特色。目前所用的柳琴、

琵琶、中阮、大阮和三弦的组合，有时甚至主张用同乐器

组成高、中、低的系列，尽管在音色的统一上，效果尚好，

但缺少音色的丰富性及多样性，失去了弹拨乐器的传统表

现特色。有些音乐工作者在乐器改革上，为了追求十二平

均律的效果，甚至抛弃传统乐器中代表性的特色，得不偿

失。比如说，古筝自古以来就以五声音阶的弦位排列，“清

角”、“闰”须通过加重按弦力度得出，若以十二平均律的

音阶排列来增加弦数以改革，则失去了特有的韵味，就像

篮球场上，只有一个球，大家争抢，施展浑身解数跑位、

抢断、篮板、联防等，自然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生气的赛

场，那么比起平时每人一球的枯燥训练要精彩多了，多个

音在一根弦上产生的古筝拥有的就是这种篮球赛场的

“味”。另外，弹拨乐器组难以同时发出整齐的声音，但从

目前的由高到底的配备排列，只要训练有方，是即可保持

色彩的丰富性又有融合性的一种方式。要指出的是，大三

弦的个性较强，它常做色彩乐器，在常规情况下，尤其是

弱奏及抒情性的段落中， 融合性差，而强奏时的冲突不会

很大，所以应综合加以运用。柳琴和三弦的力度平衡上较

好，中阮和大阮较弱， 因此，中阮和大阮可以适当增加，

不要这个特殊的音色。

吹管乐器组，由于每组乐器都极富有个性，如梆笛、

曲笛、唢呐、管子等，在民族乐队中历来都分类处理，笛、

箫组乐器与其他乐器较易结合。笙则以其象征着“天地

合”、“君臣和”的理念制乐器，从诞生之初便注定能与所

有的管乐器融合，但唢呐组似最突出，在强奏或弱奏时都

压倒了所有的乐器。在实际操作中，保持高、中、低音唢

呐的色彩特性，同时加强它们之间的融合性较为重要，郭

文景先生的《愁空山》中就充分发挥和夸张民族乐器的固

有特色，营造了更具中国特色的音响。比如用唢呐和管子

的技法极难吹准一个大三和弦，所以，常用来演奏不谐和

和弦或者大齐奏，《愁空山》中有一段将民间的所谓“跑

音”效果的奏法，运用于现代民族乐队中，即用管子、唢

呐、笛子等全体齐奏大段的旋律，在其中插入几个临时变

音，模仿出那音不准的效果（民间常用，很有风味），这

些音响相互碰撞，造成强大的震撼力。

从打击乐器来说，如钟类、锣类、鼓类、铙钹类为代

表性的乐器以及许多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打击乐器，如长

鼓、蜂鼓、象脚鼓、马锣等，在民间，有多种打击乐器的

配制，但有着许多共通性，如都以鼓、锣、镲三类乐器为

主的乐器配制法，确立以鼓为中心地位的击乐群，从乐队

音响平衡角度看中国打击乐有常见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以

板梆、铃类乐器组合的配制形式；二是以小鼓、小镲、小

锣类乐器组合的配制形式；三是以在一、二种乐器配制的

基础上，加进大鼓、大锣、大镲类乐器组合的配制形式。

另外总体上讲，在演奏方法上也具有共通性，如手腕运

动、力度变化、音色控制等方面，应为大同小异。对现代

民族乐队中打击乐器的运用，要抓住本民族特点关键就在

于把握以上的共通性。在国际上，西方已将东方打击乐器

广泛运用于新作品中，中国新型民族乐队也引进定音鼓、

大钹、小军鼓、木琴、铝板琴等。因为打击乐器主要是透

过不同色彩的乐器及不同的节奏组合，来表达人们的思想

感情，这是中外皆同的。当然各个国家、民族的打击乐间

有差异存在，但彼此间的共同结合相对其它乐器组要更为

方便。这种交流是完全必要的，但要注意本民族打击乐器

的使用量，还应体现更多的民族性。

综上所述，我们的民族乐队应当走继承与发展之路，

既要继承自己优秀的极富特色的方面，又要广采博纳，但

这个“博纳”要分为“吸收”与“融合”两个阶段，往往

吸收容易，真正融合确非易事，要让新因素融入后，令人

感觉既新鲜又有味，而又不知道到底从何而来，否则，就

不是民族乐队的吸收发展，而成为被新因素所改造的牺牲

品了。

21 世纪将是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共存的世界，

求同存异将成为新趋势。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

积淀的中国，已经开始全面融入世界先进文化的潮流，并

要将自己的文化发扬全世界，新时代的民族乐队决不是西

欧交响乐队的复制品，而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化、现代化的

新型民族乐队，其奏出的整体音响必然是尽显中国气派、

中国魅力的音响。


